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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
 

 

中信证券[2024] 2810 号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安世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

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二期） 

 

安世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辅导对象”或“安

世亚太”）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

市。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或“辅导机

构”）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（2023

年修订）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

定，以及《安世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项目之辅导协议》相关约定开

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中信证券作为安世亚太的辅导机构，指派卢丽俊、曹文伟、

韩煦、戴晦明、刘振峰、李舒具体负责安世亚太的辅导工作，其

中卢丽俊担任辅导小组组长。 

截至本报告签署日，上述人员均为中信证券正式员工，并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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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证券从业资格，具备有关法律、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

能，拥有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工作经验，且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

上企业的辅导工作，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本辅导期（第二期）辅导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1 日至本工作

进展情况报告签署日。辅导期内，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主要通

过电话答疑、案例分析、日常交流辅导等多种方式对辅导对象开

展辅导工作。 

（三）接受辅导人员 

本期辅导对象包括公司的所有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

持股 5%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其授权代表以及其他相关人员。 

本辅导期内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（2023 修订）》（以

下简称“新《公司法》”）于 2024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，其中明

确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中设置

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，行使监事会的职权而不设监事会。公

司考虑提升法人机构设置及职权行使效率，2024 年 7月 30 日，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和监事的议案》、

《关于设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并选举委员的议案》的议案，自

2024 年 7 月 30 日起不再设立监事会，公司各监事辞任，同时设

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，监事会职权按规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

使，审计委员会成员为何铁宁先生、钟奉女士、王立新女士。本

次变更系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公司治理及内部

控制结构的举措，变动后的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新《公司法》的规

定，达到了规范运作的基本要求。本次变更后，公司原监事李巧



 3 

菁、陈耘、田梅娜不再为公司接受辅导人员。 

同时，本辅导期内，原独立董事王建陆因个人原因辞去独立

董事职务，其不再为公司接受辅导人员。公司提名王立新为公司

独立董事，2024 年 7 月 9 日，公司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》，同意增补

王立新为公司独立董事，该议案经 2024 年 7 月 30 日的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，本辅导期内新增王立新接受辅导。 

上述变更后，公司接受辅导人员的名单具体如下： 

序号 姓名 职务 

1 张国明 

董事长、总经理、持

股 5%以上的法人股

东-北京比泰恒信科

技有限责任公司的

法定代表人 

2 刘军 

董事、副总经理、持

股 5%以上的法人股

东-北京力乾恒信科

技有限公司的法定

代表人 

3 李筱瑜 
董事、副总经理、董

事会秘书 

4 金晓秋 董事 

5 宁振波 董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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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何铁宁 独立董事 

7 王立新  独立董事 

8 钟奉 独立董事 

9 韩克非 副总经理 

10 田锋 副总经理 

11 何小平 副总经理 

12 底静涛 财务负责人 

13 孙皖阁 

持股 5%以上的法人

股东-国家军民融合

产业投资基金有限

责任公司的私募基

金管理人惠华基金

管理有限公司委派

的代表 

14 梁望南 

持股 5%以上的法人

股东-北京京国管股

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

伙）的私募基金管理

人北京京国瑞股权

投资基金管理有限

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

（四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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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辅导期内，辅导小组对辅导企业进行的辅导内容主要包括

以下方面： 

1、召开中介协调会，会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及天职国

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以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的方式，

积极商讨和解决公司尚需规范的问题，督促公司从各方面规范运

作。 

2、查阅公司所属行业市场研究报告、同行业公司定期报告，

评估所处行业市场规模、竞争环境和未来业绩增长潜力。 

3、辅导工作小组及时向辅导对象传递资本市场发行与审核

动态的信息，加强被辅导人员对于上市最新法规及监管要求的理

解。 

4、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辅导事项。 

（五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参与本期辅导工作的证券服务机构有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

所和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均积极配合中信

证券为辅导对象开展辅导工作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

辅导对象目前已建立了较为成熟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，

但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，执行过程中尚存在完善和提高的空间。

辅导工作小组从健全公司内控制度的角度出发，建议公司进一步

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，持续优化内控水平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辅导工作小组将在下一阶段辅导工作中，继续深入了解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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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运作、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，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情

况，督促公司严格执行相关制度，持续优化规范运作及内部控制

水平。同时，辅导机构将有针对性地对接受辅导人员开展规范运

作内部控制方面的辅导培训，进一步强化公司管理层规范经营的

意识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中信证券委派卢丽俊、曹文伟、韩煦、戴晦明、刘振峰、李

舒共 6 人组成的辅导工作小组实施下一阶段辅导工作，其中卢丽

俊担任辅导小组组长。 

在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中，中信证券将继续认真履行辅导义

务，按照辅导计划安排推进各项辅导工作，通过开展尽职调查、

专题讨论、召开中介协调会等多种方式，会同其他中介机构继续

完善公司各项内控制度，进一步促进安世亚太的规范运作。 



 




